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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課表查詢暨選修資料公佈 

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2/01 開課資料查詢 全校所有學生 

1 全校課程查詢：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資訊系統→課程查詢系統】或 

【學校首頁→在校學生→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選課專區→課程查詢系

統】 

2 實際課程以開學前一週為準，並以電腦系統所示開課資料為準，請隨時注意

更新訊息。上課前 1 天請務必上網查詢上課教室。 

二、志願選選課作業日程表 

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選課注意事項 

115/01/06 中午 12:30 起 

115/01/08 中午 12:30 止 

大學部第一階段選課- 

網路志願選 

（非先搶先贏） 

選課班級如下頁表格 

1 選課電腦操作流程：【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

務→學生課務教學→志願選教學】。 

2 上網點選志願選課資料，操作時間請勿超過 10 分鐘，逾時電腦不記錄選課

資料，請同學上網選課前事先做好選課計畫。 

3 於「選課時間內」依喜好排序，所有課程都需排序，排序完成請務必儲存。 

4 待選課結束後依志願序採電腦隨機分配。 

5 請同學注意選課時間，若志願選未選課，請於加退選時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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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第一階段網路志願選應選課年級列表 
*勾選者應上網填選志願，空格者本學期不需進行志願選

系所 學制 年級 應上網志願選 

護理系 

二技 
1 v 

2 v 

四技 

1 v 

2 v 

3 v 

4  

學士後 

1 v 

2  

3  

進修部 

1 v 

2 v 

3 v 

高照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助產系 

二技 
1 v 

2  

進修部 

1  

2 v 

3 v 

醫教系 二技 
1 v 

2 v 

系所 學制 年級 應上網志願選 

健管系 

二技 
1 v 

2 v 

四技 

1 v 

2 v 

3 v 

4  

進修部 

1 v 

2 v 

3 v 

資管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v 

休健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v 

長照系 

二技 
1 v 

2 v 

學士後 
1  

2  

 

 

系所 學制 年級 應上網志願選 

語聽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系所 學制 年級 應上網志願選 

幼保系 

二技 
1 v 

2  

四技 

1  

2 v 

3 v 

4 v 

運保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v 

生諮系 四技 

1 v 

2 v 

3 v 

4 v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選課作業日程表及注意事項 

第 3 頁 / 共 8 頁 

三、加退選選課作業日程表 

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1/06 中午 12:30 起 

115/01/08 中午 12:30 止 

國文二、資訊素養

與網路應用 

網路加退選 

全校四技一年級 

休健系二年級 

1 國文二。 

2 聽語系及休健系(二年級)混班之資訊素養與網路運用。 

115/01/20 中午 12:30 起 

115/01/22 中午 12:30 止 

護 22 及 44 

網路加退選 

護 22ABCDE 

護 44ABCD 

1 護 22ABCDE 及護 44ABCD 同學，在各課程限額內，得申請加選、退選。 

2 當學期修習最後一哩同學，所選課程不得與最後一哩實習時間衝堂。 

3 當學期修習最後一哩同學，因課程均為密集上課，如有其他選課狀況，請於

115/01/22 中午 12:00 前至教務處詢問，逾期恕不受理修習最後一哩同學，任何

形式之加退選。 

115/02/23 中午 12:30 起 

115/02/26 下午 17:00 止 

大學部第二階段選課- 

網路加退選 

(不包含護 22 護 44 課程) 

全校所有學生 
1 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在本系各班限額內，得申請加選、退選（不含日間部、進

修部跨選）。 

2 輔系生、雙主修生得上網加退課程。 

英文免修申請 全校所有學生 

1 辦理資格請參照「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實施辦法」。 

2 線上申請路徑：【學校首頁→在校學生→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功能總覽→

學生歷程資料→表單流程→學生申請→B12_英文免修申請】。 

3 申請者請線上申請後，需於截止時間前攜成績單/證書正本，至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審核確認，才完成申請程序，逾期恕不受理。 

4 通過審核免修校內英文必修課程者，學生需另選修其他科目(無必選修之別)以

補足畢業所需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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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3/02 中午 12:30 起 

115/03/06 下午 16:00 止 

大學部第三階段選課- 

網路加退選 

(不包含護 22 護 44 課程) 

全校所有學生 
1 大學部各年級必、選修科目得調整選課或日間部、進修部跨選。 

2 輔系生、雙主修生得上網加退課程。 

114/12/09 中午 12:30 起 

115/03/06 下午 17:00 止 

書面選課單 

繳交 
(不包含護 22 護 44 課程) 

全校所有學生 

1 各必、選修課程除另有規定外，一律採網路選課。書面加退課程將由系統直接

轉出書面選課單，不受理自行變造之書面加退選單。 

2 書面選課單須於期限內繳交至教學業務組，逾期恕不受理。 

選課注意事項 

選課注意事項： 

1 選課電腦操作流程：【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學生課務教學→B12-D019-01-即時加退選及申請多修少修教學】 

2 書面選課單開放列印與網路選課時間一致，請同學注意選課時間。 

3 書面選課單必須於選課期限內經授課教師、系所主管簽章後，送達教務處教學業務組以完成選課程序。 

4 已辦理抵免之課程請自行退選。 

5 大學部學生跨修研究所課程，須下載跨修研究所表單填寫並進行流程後，送交教學業務組。表單下載連結：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課務內容→選課→各階段選課→B12-F025-01-大學部修讀研究所課程申請單】 

6 依選課辦法第九條：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同一課程，其該科之學分僅採計一次於畢業學分數。同一課程係指課名相同

或僅更改課程名稱但內容未變更之課程。(課名相同：指課程核心四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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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2/23 上午 09:00 起 

115/03/06 下午 16:00 止 
核對選課明細 全校所有學生 

1 請同學選完課程後至【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學習資訊→個人修課明細】

確認選課資料。 

2 若修課明細表與加退選期間實際所選之課程不符，請同學於選課期間親至教

學業務組查詢，逾期一律以教務處電腦系統所載資料為主。 

3 逾選課時間不得再加退課程；若有多修課程僅得申請停修。 

4 依選課辦法第九條：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同一課程，其該科之學

分僅採計一次於畢業學分數。同一課程係指課名相同或僅

更改課程名稱但內容未變更之課程。(課名相同：指課程核

心四碼相同) 

115/02/23 中午 12:30 起 

115/03/06 下午 16:00 止 
校際選課 

全校所有學生 

他校跨校申請生 

1. 他校至本校：請至【學校首頁→在校學生→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選課專

區→外校生選課申請】 

2. 本校至他校：請以書面方式申請，校際選課單請自行下載：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課務內容→選課 

→校際選課】 

3 一般校際選課： 

3.1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或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需向修課學校繳學分費。 

4 策略聯盟校際選課： 

4.1 大學部一般生免學分費，大學部延畢生及大學部進修部、研究所須繳學

分費。 
4.2 本校策略聯盟合作學校：臺北商業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校際選課申請單」須於期限內繳交至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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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2/02 中午 12:30 起 

115/02/26 下午 17:00 止 
申請學分多修或少修 

全校所有學生 

（護二二、護四四

學生申請學分多修

或少修日期：

115/01/05 

中午 12:30 起 

115/01/21 

下午 17:00 止 ） 

1 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定，二年制日間普通班、四技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二年制進修部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 6 學分、不得多

於 22 學分。 

2 多修規定：大學部（學士後除外）成績優異學生，前一學期名次在所屬學系該

年級前百分之二十、轉系、轉學、修習學程（模組）、修習輔系或雙主修之學生，

每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加至二十八學分。學士後各系學生與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所修科目學分數，由學士後各系與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士學位學程訂定之。 

3 少修規定：大學部學生遇有特殊情況無法達到該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經系主

任同意者得酌減應修學分數，減修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學士後各系學生與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所修科目學分數，由學士後各系與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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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修申請 

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課程進行至三分之二前 停修申請 全校所有學生 

1 本校學生停修課程辦法第三條：「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至遲應於該課程進行

至三分之二前提出為原則。課程停修前之缺曠課時數仍計入該學期總缺曠

課時數。」 

2 停修手續申請期間仍應繼續上課，俟審核通過才可停止上課。 

3 線上申請路徑：【學生 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功能總覽→學生歷程資料→

表單流程→學生申請→B12_停修申請】。 

 

 

五、抵免學分申請 

日期及時間 事項 指定對象 說 明 

115/01/19 上午 09:00 起 

115/02/13 下午 17:00 止 
抵免學分申請 全校所有學生 

1 有抵免需求的學生請備妥資料及早提出申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均不得補

辦。 

2 抵免結果最遲於 03 月 05 日(四)公告，抵免結果出來前請勿退選與缺課。 

3 抵免學分通過後，請於加選課時間完成退選通過抵免之科目，逾時則不得辦

理。 

4 辦理資格請參照「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處理辦法」。 

5 抵免學分相關流程與文件下載，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 

→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課程抵免】 

6 申請者須附原校成績單正本（或學分證明正本）、原校課程大綱（須加蓋原

修課學校章）；修本校學分班之課程免附課程大綱。 

7 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 

8 新生抵免學分以二次為原則，應於入學當學期或下一學期時提出申請，爾後

不再補辦。 

9 大學部學生未取得原校畢業證書或持有未列入畢業最低學分數內之證明者，

始得提出申請。 

六、修習本學期課程注意事項： 

1 請同學隨時注意教務處網頁公告【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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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課前請務必詳閱「學生選課辦法」【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課務內容→選課→各階段選課→B12-R011-學生

選課辦法】 

3 同學修習課程務必依照『個人入學年度及所屬系（所）規定之課程科目表，按年依序修習課程。惟轉學生、降級轉系學生則依系所輔導選

課。』修課及核算畢業學分數，非課程科目表內之科目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課程科目表查詢：【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資訊系統→課程科目表】 

4 為使上網選課作業快速及節省時間，請選課前先向系所辦或修課輔導老師洽詢修課須知及限制，並上網查詢學生課務教學：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程業務→學生課務教學】。 

5 若網路選課遇到問題： 

(1) 介面操作或課程詢問，請洽教務處教學業務組。電話：(02)28227101-2308、2312、2313、2316、2319。 

Email： teachingaffairs@ntunhs.edu.tw 。 

(2) 網路連線問題或電腦系統技術問題請洽電算中心電話：(02)28227101-2268 

(3) 諮詢時間：上午 8：30 起至 12：00 止、下午 13：00 起至 17：00 止 

6 選課日若有電腦當機或天然不可抗力事件，無法開機選課時，教學業務組將另行公告選課時間。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課務公告】 

7 網路選課期間，網路選課期間，學生可於校內電腦教室排課或借用時段外進行選課，開放教室及開放時間依電算中心公告。 

8 所有課程【必修及選修】除另有規定外，一律從開學第一週開始上課。 

9 開學第一、二週授課教師將加強點名，請勿缺課。 

10 合班考試課程將於課程備註及教學計畫註明考試星期節次，請同學選課時留意避開，以免無法參與考試。 

11 實習期間不得修習其他衝堂課程。 

12 依選課辦法第九條：重覆修習已及格之同一課程，其該科之學分僅採計一次於畢業學分數。同一課程係指課名

相同或僅更改課程名稱但內容未變更之課程。(課名相同：指課程核心四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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